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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

作權集體管理協會(TMCA)「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

意見交流會議程 

一、 時間：11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9 樓簡報室 

三、 主席致詞 

四、 討論事項： 

時 間 議 程 

14:00－14:10 承辦單位報告 

14:10－14:30 申請人陳述意見（討論議題如後附） 

14:30－14:50 TMCA 說明及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 

14:50－15:50 申請人與集管團體（相互詢答）及委員提問 

五、 散會 

備註：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條第 4項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於受理申

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

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為使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及利用人雙方意見充分溝通，爰於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意見前，

召開意見交流會。本會議僅定位為意見溝通、蒐集性質，不作任何具體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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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

作權集體管理協會(TMCA)「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 

一、 背景說明： 

(一)本案使用報酬率係 TMCA 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公告，申請人於同

年 12 月 22 日向本局申請審議及核定暫付款，本局於同年 12 月

29 日將本案公告於本局網站，迄今未有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

用人申請參加審議。 

(二)有關申請人申請核定暫付款部分，業於 113 年 8 月 8 日召開著

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議諮詢委員意見，以同年 8 月 21 日智著

字第 11360013081 號函，參酌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

(ACMA)經本局 110 年審議通過之「衛星電視台之概括授權公開

播送使用報酬率」核定本案暫付款(詳附件一)。因暫付款尚非

屬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利用人雖給付暫付款，嗣後

仍須依照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調整之。 

(三)就本案申請審議使用報酬率部分，本局已請雙方表達意見完畢，

爰依本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

率案件作業程序」規定召開本次意見交流會。 

二、 本案審議使用報酬率項目：（TMCA 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公告） 

衛星電視台： 

(一)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35

％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

收入＝總額之 0.33％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電影台、戲劇、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

＝總額之 0.1％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額

之 0.0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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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建議使用報酬率：(TMCA 公告使用報酬率之 5％) 

衛星電視台 

(一)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17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

收入＝總額之 0.016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電影台、戲劇、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

＝總額之 0.00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額

之 0.002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 申請人與集管團體意見(詳附件二) 

(一)申請人意見： 

1.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集管團體訂定

使用報酬率，應審酌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管理著作財產權

之數量等因素，惟 TMCA 訂定本案使用報酬率前，並未與利

用人協商，申請人所屬會員多次要求進行實質協商以訂定

合理之使用報酬率後公告實施，惟 TMCA 均未執行。 

2. 查 TMCA 管理之音樂著作約 2 萬首，另二家音樂著作集管團

體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及社團法人亞太音

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分別管理約 1,700 萬首及 4 萬首，

TMCA 未審酌所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訂定之使用報酬率

除與 MÜST 使用報酬率相當接近，亦為 ACMA 使用報酬率之

6 至 10 倍，並不合理。(本局彙整三家集管團體使用報酬

率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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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使用報酬率對照表〉 

集管團體 

頻道屬性 
TMCA MÜST ACMA 

音樂頻道 0.35％ 0.55％ 0.055％ 

一般商業頻道 

(綜合性頻道) 
0.33％ 0.33％ 0.033％ 

電影、戲劇(註)、卡通 0.1％ 0.165％ 0.0165％ 

新聞、體育 0.05％ 0.055％ 0.0055％ 

備註：MÜST 及 ACMA均無訂定戲劇頻道之使用報酬率(MÜST 及 ACMA

使用報酬率詳參附件三) 

3. TMCA 所管理之音樂著作為國、台語歌曲、宗教及背景音樂等，

於市場上被利用之比例實屬較低，經申請人初步調查 4 家會

員 112 年 9 月份之音樂利用情形，其中 2 家會員利用 TMCA

管理音樂之比例分別為 0.12％及 0.21％，另 2 家為 0％（如

下表 2），顯示 TMCA 管理音樂被利用次數占總音樂利用次數

比例極低，TMCA 未審酌其管理著作被利用之質及量，即單方

面訂定過高之使用報酬率，故應調降為公告使用報酬率之 5

％或更低，方屬合理。 

〈表 2：申請人會員音樂使用次數統計表〉 

 

 

 

 

 

 

 

 
音樂利用總

次數(次) 

利用 TMCA 音

樂次數(次) 

TMCA 音樂占

比(％) 

會員 1 133,799 287 0.21％ 

會員 2 53,907 0 0％ 

會員 3 218,960 0 0％ 

會員 4 25,854 32 0.12％ 

合計 432,520 31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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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MCA 意見： 

1. 申請人所屬 44 個會員中，與 TMCA 簽約者 112 年共計 14

家，113 年截至 8 月止多已完成簽約(詳附件四)，故排除

宗教、財經、外語電影等屬性而不會利用 TMCA 管理著作之

電視台，但凡有機會使用 TMCA 管理著作之衛星公會會員，

幾乎皆與 TMCA 達成協商並簽約在案。 

2. 112 年度 TMCA 與申請人所屬會員之實際簽約使用報酬率，

於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有以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

加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15％或更高，視利用人個別協商情

形而有不同。 

3. TMCA 管理之音樂著作以台語歌曲為大宗，除經典台語老歌

於同類型市場之利用率高外，每年平均增加管理約 4、500

首新歌，其中亦不乏熱門傳唱之流行歌，如台語戲劇或歌

唱節目，三立台灣台之「戲說台灣」、三立電視台之「超級

夜總會」、「超級紅人榜」等，利用 TMCA 管理音樂著作比例

甚高，故 TMCA 所公告使用報酬率尚屬合理。 

五、 討論議題： 

(一)請申請人說明並提供下列資料 

1. 所屬會員目前與 TMCA 簽約之家數多少？實際簽約之使用

報酬率為何？實務上授權範圍及授權金係僅針對公開播送，

抑或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 

2. 所屬會員依頻道不同性質，利用 TMCA 管理音樂著作之情形

分別為何？ 

3. 就貴會所調查 4家會員 112年 9月利用 TMCA管理音樂之比

例，係包含哪些性質之頻道？前述會員利用 MÜST 及 ACMA

所管理音樂之比例又為何？其個別與 TMCA、MÜST、ACMA

簽約之情形及使用報酬率各為何？ 

4. 申請人建議 TMCA使用報酬率應調整為公告使用報酬率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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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低之理由為何？5％係如何計算得來？請貴會就前

述建議使用報酬率進行試算，並與實際付費情形進行比較

說明。 

(二)請 TMCA 說明 

1. 本案使用報酬率係如何計算得來？考量因素為何？ 

2. 截至目前為止貴會與申請人會員簽約情形及授權金額為何？

如何計算授權金額？實際簽約金額與貴會公告之使用報酬

率差距為何？ 

3. 貴會實務上與利用人簽約授權範圍是否僅限於公開播送？

抑或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另貴會是否有與其他非申

請人會員之衛星電視台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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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TMCA) 

「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 

意見彙整表 

壹、 申請人申請審議使用報酬率項目與建議使用報酬率 

TMCA 使用報酬率（公告日：112 年 11 月 24 日） 利用人建議使用報酬率（TMCA 公告使用報酬率之 5％） 

衛星電視台： 

(一) 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

額之 0.3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 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

＋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33％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 電影台、戲劇、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

權總收入＝總額之 0.1％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 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

入＝總額之 0.0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衛星電視台： 

(一) 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總

額之 0.017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 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

＋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16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 電影台、戲劇、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

權總收入＝總額之 0.00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 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

入＝總額之 0.002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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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案申請人與集管團體意見 

申請人意見 TMCA 意見 

一、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集

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

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

酌下列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

意見。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四、利用之質及量。

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因素。」。

惟查，TMCA 本次訂定本案使用報酬率，有悖於下述

法規： 

(一) 訂定使用報酬率前並未考量申請人之意見： 

TMCA 預告本案使用報酬率後即逕向本會會員收

費，本會會員多次要求應依法定程序進行實質協

商，並審酌協商結果或申請人之意見，制定合理

使用報酬率後公告供雙方實施，惟 TMCA 均未執

行，至公告日前仍未與利用人協商即公告，有悖

於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1項第 1款應審酌利用人意

見之規範意旨。 

一、 本會於 109 年 6 月 4 日設立，同年 8 月 26 日預告「衛

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公告，核先敘明。就申請人之申請理由分

別回復如下：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1. 本會成立逾三年以來，依主管機關智慧局頒行執

行授權業務須知戰戰兢兢、謹慎從事，積極與使

用人協商獲得申請人多數會員認同與支持，簽約

合作者逐年增加。 

2. 申請人所屬 44 個會員，排除宗教、財經、卡通、

外語戲劇、電影及成人台等專業特殊屬性電視

台，但凡有機會使用到本會管理著作之電視台，

幾乎都和本會協商完成簽約合作。 

3. 本會公告本案之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使

用報酬率：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授權總收入=

總額之 0.33%為當年度使用報酬。惟實際與利用

人談定簽約使用報酬約為 0.15％，顯示使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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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審酌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遠不及國內其他集

管團體： 

1. 據了解，TMCA 管理之音樂著作不到 2 萬首，

國內另外二家管理音樂著作之集管團體，社

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宣稱管理

超過 1,700 萬首，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

理協會(ACMA)宣稱管理超過 4 萬首，假設前

述數據為真，則 TMCA 管理音樂著作數量與另

外兩家相差甚鉅。 

2. TMCA 管理音樂著作數量、音樂著作市場占有

率均遠不及 MÜST，亦與 ACMA 存有差距，然所

訂定使用報酬率與 MÜST 使用報酬率相當，亦

為 ACMA 使用報酬率之六至十倍之多，TMCA 於

訂定本案使用報酬率時未審酌其目前管理著

作財產權之數量，已違反集管條例規定甚明。 

(三)未審酌其管理著作被利用之質及量： 

1. 集管團體訂定著作權使用報酬率時，應審酌

其管理著作被利用之比例高低，其管理著作

之性質是否具重要性、必要性等，換言之，

集管團體應依據市場上利用人可能利用其管

酬率皆經協商達成共識。 

4. 本會成立逾三年以來不曾以提告方式維權，卻能

得到眾多利用人認同簽定授權合約，係本會不斷

與利用人協商之成果，申請人所稱本會漠視利用

人，有悖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範意

旨實無理由。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1. 本會管理音樂著作以台語歌曲為大宗，所屬會員

不斷創作，每年約發行 4、500 首台語新歌，為

國內台語歌曲市場注入新活水，發揚本土文化也

活絡經濟環境。 

2. 以全國性三立電視台八點檔及三立台灣台「戲說

台灣」兩檔節目為例，本會會員年付三立電視台

高達六千萬元廣告費用，購買節目片頭、片中、

片尾曲等時段打歌，民眾每日耳濡目染朗朗上口

而廣大傳唱。申請人卻稱「利用次數甚少，難以

評估節目實際使用所能獲致之利益」，對本會會

員之音樂著作視而不見，無視本會會員貢獻的廣

告收入。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14 

理著作的情況，制定合理公平之使用報酬率。 

2. TMCA 所管理之音樂著作為國語歌曲、台語歌

曲、宗教音樂及背景配樂等，其管理著作之

屬性，於市場上被利用之比例實屬較低。且

TMCA 未充分衡量利用人利用其管理著作之次

數、程度及於該利用型態中其管理著作被利

用之比例高低等。 

3. TMCA 單方逕行制定之使用報酬率過高，致申

請人所屬會員受不合理之使用報酬率拘束。 

二、 綜上，TMCA 制定本案使用報酬率前未審酌申請人之

意見及其管理著作之數量、被利用之質及量，於法已

有未合；又未考量 ACMA 相同利用型態之使用報酬率

業經智慧局審定，準此，TMCA 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

公告之本案使用報酬率欠缺合理基礎，亟待審議。 

1. 申請人以「MÜST 宣稱管理超過 1,700 萬首音樂

著作，ACMA 宣稱管理超過 4 萬首音樂著作」之

不確定真偽之數據比較質疑本會使用報酬率。 

2. 本會除了新會員加入而挹注眾多經典老師，甚且

本會會員每年平均新增 4、500 首新歌，本會管

理之音樂著作從創會時的 1 萬 7,000 首，到目前

2 萬 4,000 首，在同類即台語歌曲著作利用市場

之占有率搭配現有使用報酬率，尚屬合理。 

(四) 利用之質及量： 

1. 目前國內有線、無線電視台製播的全綜藝類歌唱

節目，似清一色為台語歌曲；中南部盛行地方台

「賣藥」頻道接受來賓點唱，唱的也是台語歌，

本會經曲老歌、熱門新歌皆有管理，顯示音樂著

作被利用的質與量執國內台語歌曲市場牛耳。 

2. 例如製播超過 20 年的三立電視「超級夜總會」、

「超級紅人榜」等大型綜藝節目首播、重播或各

時段廣告等，本會管理之音樂著作可謂信手捻

來，而申請人卻稱本會管理著作在市場被利用比

例低，又未衡量利用次數、程度云云，無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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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就 TMCA 回應意見再回應  

一、 就 TMCA 稱公告使用報酬率經協商達成共識一節： 

(一) TMCA 自 109 年成立以來，長期以預告使用報酬率

規避公告使用報酬率後之審議程序，經申請人多

次函請其公告使用報酬率，均未獲回應，利用人

未免興訟，無奈之下仍與 TMCA 協商簽約，故有

TMCA 所稱之簽約使用報酬率，然並不代表利用人

認為簽約使用報酬率為合理之使用報酬率。 

(二) 遑論 TMCA 自承公告使用報酬率為 0.33％，然而

與個別利用人協商後之簽約使用報酬率約落在

0.15％，顯見公告使用報酬率遠高於簽約使用報

酬率之一倍以上，亦證明 TMCA 公告之使用報酬率

並非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亦未參考利用人之意

見。 

(三) 公告使用報酬率一體適用於全體利用人，然個別

利用人使用歌曲之情形不一，本會認為不應以部

分利用人與 TMCA 協商後之簽約使用報酬率，作為

調降公告使用報酬率之基礎，而應視相對人實際

管理著作之數量，以及利用人實際利用情形調整

使用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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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人僅得從官網查知各集管團體實際管理著作數

量，既 TMCA 認該數據不確定真偽，則請智慧局詳加

調查，若 TMCA 與 MÜST、ACMA 管理著作數量確實有顯

著差異，則 TMCA 應有按比例調降之必要。 

三、 所屬會員使用 TMCA 管理歌曲之次數遠低於其他集管

團體，本案使用報酬率應調降為公告使用報酬率 5％

或更低： 

(一) TMCA 所表示意見顯然僅避重就輕提及特定會員

之歌唱節目，然公告使用報酬率係一體適用於所

有會員之頻道及節目(包含歌唱和非歌唱節目)，

應以本會會員利用 TMCA 管理歌曲之「總次數」及

「比例」調整使用報酬率。 

(二) 經實際統計所屬 4 家會員 112 年 9 月份之音樂使

用情形，使用音樂之總次數共計 432,520 次，其

中使用到 TMCA 之音樂為 319 次，佔比為 0.07％

(統計數據如下表)，比例極低。建議應以 TMCA

實際管理著作之數量及利用人實際利用情形調整

使用報酬率，並調降為 TMCA 公告使用報酬率之 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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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音樂之

總次數 

利用 TMCA

音樂之次數 

利用 TMCA

音樂之占比 

會員 1 133,799 287 0.21％ 

會員 2 53,907 0 0％ 

會員 3 218,960 0 0％ 

會員 4 25,854 32 0.12％ 

合計 432,520 31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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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及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 

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 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 

衛星電視台 

 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

收入(向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收取之授權權利

金，以下同)總額之 0.5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

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33%為當年度

使用報酬。 

 電影台、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

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16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

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5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教育、宗教頻道： 

1. 文化、教育公益性頻道：以前一年度(節目

製作費(包括新聞製作費及戲劇製作費)+

依本局 110年 4月 15日智著字第 11016003760號函審議

決定如下： 

(一)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

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向各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收取之授權權利金，以下同)總額之 0.033

％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

收入總額之 0.05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電影台、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

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165％為當年度使用報

酬。 

(四)新聞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

收入總額之 0.005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五)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

收入總額之 0.005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六)購物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 30％之 0.025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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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通訊費(即衛星上鏈費))x0.04%計算。 

2. 政府所屬頻道(如原民台、客家台)：以前

一年度政府撥款預算 x0.05%計算。 

備註： 本項一至四類頻道費率，集管團體向利用人收取

之使用報酬未達以往本項費率標準者，每年與利用人約

定收取之使用報酬不得高於前一年各類頻道實收使用報

酬數額之 10%。 

本項費率均係包含自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提供節

目及(或)廣告至家庭訂戶收視之全程各階段公開播送行

為所生使用報酬之總和。 

％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七)文化、教育公益性頻道：以前一年度節目製作

費及播映通訊費之 0.004％為當年度使用報

酬。 

(八)政府所屬頻道(如原民台、客家台)：以前一年

度政府撥款預算之 0.005％為當年度使用報

酬。 

(九)單曲授權：駁回申請，並請 ACMA 暫緩實施 

備註：本案使用報酬率均係包含自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事業，提供節目及(或)廣告，至家庭訂戶收視之全程

各階段公開播送行為，所生使用報酬之總和。 

*上述各種電視台頻道若有播放以歌唱方式吸引消費者

購物之營業性質節目時，其使用報酬費率適用以全年度

總營收減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

之餘額 1%計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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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3年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與 TMCA簽具概括授權契約清單 

序號 公司名稱 112年 113年(截至 8/8) 

1 衛星娛樂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2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3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4 九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5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未簽約 

6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7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8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無需求 

9 台灣藝術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未簽約 

10 信吉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11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12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已簽約 無需求 

13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14 富立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已簽約 已簽約 

 

附件四 


